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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NG ENERGY GROUP LIMITEDONEST
金 山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0066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6,347 18,305
銷售成本 (7,911) (21,972)

  

毛虧 (1,564) (3,66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8,120 16,281
銷售及分銷支出 (26) (607)
行政開支 (34,887) (39,173)
融資成本 5 (21,501) (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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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6 (49,858) (45,192)
所得稅 7 (1,017) 14,373

  

本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50,875) (30,81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期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8 – 2,372,190

  

本期溢利╱（虧損） (50,875) 2,341,371
  

將於隨後期間被重新歸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出售股本投資：
公允值變動 (6,795) 29,994
計入綜合損益之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出售收益 4 – (13,552)

  

(6,795) 16,442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513) (1,263)
出售附屬公司時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 (240,404)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 (11,308) (225,225)
  

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62,183) 2,116,146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
持續經營業務 (37,540) (48,890)
已終止經營業務 – 2,342,266

  

(37,540) 2,293,376

非控股權益 (13,335) 47,995
  

(50,875) 2,34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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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東 (46,741) 2,081,558
非控股權益 (15,442) 34,588

  

(62,183) 2,116,146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本期溢利╱（虧損） （0.008港元） 0.686港元
本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008港元） （0.01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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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053 86,534
預付土地出讓金 960 1,015
採礦及勘探權 297,012 303,719
其他無形資產 10,886 10,842
可出售股本投資 13,104 19,899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10 135,185 –
預付款項及按金 1,987 5,201

  

非流動資產總值 542,187 427,210
  

流動資產
存貨 3,452 3,520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10 15,821 3,73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9,856 98,672
受限制現金 366 3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9,682 203,322

  

流動資產總值 559,177 309,62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1 4,544 5,48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878 82,620
應付所得稅 9,022 10,009

  

流動負債總額 109,444 98,116
  

流動資產淨值 449,733 211,51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91,920 63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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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493 472
遞延稅項負債 50,208 50,341

  

非流動負債總額 50,701 50,813
  

資產淨值 941,219 587,908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2 2,703,301 2,287,807
其他儲備 (1,879,746) (1,833,005)

  

823,555 454,802
非控股權益 117,664 133,106

  

權益總額 941,219 58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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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76樓7603室。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i)白銀的開採及銷售、(ii)石油及天然氣開採、
生產及銷售及(iii)提供資產融資服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Belton Light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公司，由Jade 
Bird Energy Fund II, L.P.全資擁有，而Jade Bird Energy Fund II, L.P.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並
為一間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其未經審
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連同本集團二零
一五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下文附註2.2所披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的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均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
例第436條須予披露的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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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
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未提及核數師不保留報告但透過強調而提請注意的任何事
項，亦並無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已就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例外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
響，而應用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任何準則、詮釋或修訂。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單位按其產品分類，並有下列四個可報告之經營分部：

(a) 「煤炭」經營分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開採及銷售煤炭之業務（已於二零一五年終
止，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詳情載列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8及13）；

(b) 「銀」經營分部於中國從事開採及銷售銀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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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石油及天然氣」經營分部在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生產及銷售；

(d) 「資產融資」經營分部於中國從事提供售後租回及保理服務；及

(e) 「其他」經營分部在中國或海外從事上述四種業務之外的業務。

管理層分開監察其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便對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乃按可報告之
分部業績（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作出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式
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者貫徹一致，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分佔一間合資企業之虧損以及企業
及其他未分配收入╱（開支）。

分部資產不包括可出售股本投資、受限制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原
因是該等資產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原因是該等負債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如有）乃參考向第三方銷售時按當時現行市價之售價進行交易。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銀 石油及天然氣 資產融資 其他 小計 煤炭 總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之銷售 2,579 9,278 3,734 8,573 34 454 – – 6,347 18,305 – 7,269 6,347 25,574
              

分部業績 (26,016) 21,534 (5,475) (7,465) (61) (302) (9,355) (7) (40,907) 13,760 – (133,670) (40,907) (119,910)
            

對賬：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之虧損 – – – (1,193) – (1,19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開支） (8,951) (58,952) – 2,507,053 (8,951) 2,448,101      

除稅前溢利╱（虧損） (49,858) (45,192) – 2,372,190 (49,858) 2,326,998

所得稅 (1,017) 14,373 – – (1,017) 14,373      

期內溢利╱（虧損） (50,875) (30,819) – 2,372,190 (50,875) 2,341,371
      



– 9 –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銀 石油及天然氣 資產融資 其他 小計 煤炭 總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349,978 358,834 51,108 52,788 153,207 59,719 69,722 – 624,015 471,341 – – 624,015 471,341
            

對賬：
可出售股本投資 13,104 19,899

受限制現金 366 3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9,682 203,322

企業及其他

未分配資產 124,197 41,901  

資產總額 1,101,364 736,837
  

分部負債 (86,949) (71,597) (7,505) (13,220) (3,902) (823) (2,231) (137) (100,587) (85,777) – – (100,587) (85,777)
            

對賬：
企業及其他

未分配負債 (59,558) (63,152)  

負債總額 (160,145) (148,929)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1,442 2,257 1,415 6,493 4 4 235 413 3,096 9,167 – 19,044 3,096 28,211

預付土地出讓金攤銷 33 34 – – – – – – 33 34 – 137 33 171

採礦權攤銷 548 6,597 – – – – – – 548 6,597 – 1,706 548 8,303

資本開支 524 3,105 81 22,217 – 7 – 224 605 25,553 – 24,989 605 5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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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中國 2,613 17,001
於美國 3,734 8,573

 .  

6,347 25,574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中國 344,857 353,806
於美國 47,037 48,285
其他 17 19

 .  

391,911 402,110
  

上文披露的非流動資產資料基於資產位置，不包括金融工具。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收購價值605,000港元之額外物業、廠房及設
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7,22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已出售價值1,205,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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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期內，本集團與三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兩名）獨立外部客戶有交易，均貢獻超過
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向各名該此等客戶銷售產生之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甲 2,579 9,278
客戶乙 3,061 6,907
客戶丙 673 *

  

* 少於本集團總收益的10%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指(i)扣減銷售稅、增值稅及政府附加費、採掘稅及從價稅退貨折扣及貿易折扣後售予客戶之白
銀礦石副產品以及油氣產品發票價值；及(ii)資產融資服務產生之利息收入（扣減增值稅及政府附加
費）。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0 110
其他利息收入 – 2,619
貿易收入，淨額 8,070 –

  

8,120 2,729
  

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3,55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8,120 1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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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逾期其他貸款之利息及罰金 21,501 18,026
  

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經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3,096 9,167
預付土地出讓金攤銷 33 34
採礦權攤銷 548 6,59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7,186 16,565
退休金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172 806  

17,358 17,371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金 2,559 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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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
本集團所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中國大陸 1,017 (14,373)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與Jumbo Talent Group Limited（「買方」，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出售協
議，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與買方及鄂爾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恒泰」）訂立補充協議
（統稱為「出售協議」），據此，本集團將其於Magic Field International Limited（「Magic Field」，當時為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及若干應收貸款出售予買方，現金代價為1港元，詳情載列於簡
明財務報表附註13。該交易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完成。

本集團的煤炭開採及銷售業務當時完全由Magic Field及其附屬公司進行。因此，該交易完成後，本
集團的煤炭開採及銷售業務已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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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處理的已終止經營業務業績概
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7,269
銷售成本 (32,791)

 

毛虧 (25,522)
其他收入 4,786
銷售及分銷支出 (1,067)
行政支出 (10,662)
其他支出 (2,000)
融資成本 (37,93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1,193)

 

除稅前虧損 (73,589)
所得稅 –

 

期內虧損 (73,589)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扣除零所得稅 13 2,445,779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2,372,19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2,342,266
非控股權益 29,924

 

2,37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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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處理的已終止經營業務現金流
淨額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39,204)
投資活動 24,989
集資活動 13,308

 

已終止經營業務應佔現金流出淨額 (907)
 

(c)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基本及攤薄 0.70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
股東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2,342,26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42,055,568股計算（附註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該期間內本公司未行使認股權證對該期間呈列之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該期間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有關攤薄
之調整。

9.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未經審核虧損37,5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溢利2,293,376,000港元）及本公司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
內未經審核虧損37,5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48,890,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954,806,949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342,055,568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該等期間內本公司未行使認股權證對該等
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就該等期間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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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a) 49,889 –
減：未賺取融資收入 (4,621) –

  

租賃應收款項淨額 (a) 45,268 –
保理應收款項 (b) 105,006 –
貿易應收賬款 (c) 732 3,739

  

租賃、保理及貿易應收賬款總額 151,006 3,739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部分 (15,821) (3,739)
  

非流動部分 135,185 –
  

附註：

(a) 餘額指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就若干廠房及設備的融資租賃提供予一名承租人（一間由本公司一名董
事兼任其董事的公司，主要從事煤炭開採業務）的應收融資租賃款項人民幣38,800,000元（45,268,000港
元）。租賃應收款項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三年期貸款浮動利率加上20%利潤率計息，須於二零一九年七
月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租賃應收款項的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款項總額及其現值如下：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融資租賃
投資總額

最低租賃
應收款項
的現值

融資租賃
投資總額

最低租賃
應收款項
的現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款項：
一年內 16,630 15,089 – –

第二年 16,630 15,089 – –

第三年 16,629 15,090 – –
    

49,889 45,2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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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的貸款應收款項人民幣90,000,000元（105,600,000港元）因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提供予一家中國公司
的保理服務而產生，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三年期貸款浮動利率加上20%利潤率計息，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到期，並以應收款項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按到期日劃分的保理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賬齡分析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c) 本集團與白銀與石油及天然氣分部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屬以信用作出，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要求彼
等預先付款。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延至最多六個月。每名客戶設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團一
直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逾期餘額由管理層定期審閱。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732 1,414

一至六個月 – 2,325
  

732 3,739
  

非獨立或集體減值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既未逾期亦無減值 732 1,414

逾期少於三個月 – 2,325
  

732 3,739
  

既未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款項乃關於多名近期並無拖欠款項記錄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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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款項乃關於多名於本集團擁有良好付款記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
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提撥減值撥備，理由是有關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化，並認為有關結餘仍可全數
收回。

11.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個月內 3,419 4,581
六個月至一年 1,041 625
超過一年 84 281

  

4,544 5,487
  

貿易應付賬款為不計利息，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按60日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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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7,010,055,568股（二零一五年：4,010,055,568股）普通股 2,703,301 2,287,807

  

本公司股本於年╱期內之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普通股
數目 股本

附註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342,055,568 2,108,700
發行新股份 (a) 668,000,000 179,107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010,055,568 2,287,807
發行新股份 (b) 3,000,000,000 415,49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7,010,055,568 2,703,301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本公司與一名第三方配售代理（「二零一五年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
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二零一五年配售代理盡其所能，以每股配售股份0.275港元之配售價，向不少
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668,000,000股配售股份（「二零一五年配售」）。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二零
一五年配售完成，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由3,342,055,568股增加至4,010,055,568股。二零一五年配售之所
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二零一五年配售產生之相關開支）約為179,000,000港元，將用於為有關石頭紙業務
的潛在投資項目提供部分資金。

(b)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一名第三方配售代理（「二零一六年
配售代理」）分別訂立一份配售協議及一份補充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二零一六年配售
代理盡其所能，以每股配售股份0.139港元之配售價，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3,000,000,000股配
售股份（「二零一六年配售」）。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二零一六年配售完成，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由
4,010,055,568股增加3,000,000,000股普通股至7,010,055,568股。二零一六年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
除二零一六年配售產生之相關開支）約為415,494,000港元，將用於為有關於石頭紙業務的潛在投資項目
提供部分資金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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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出售附屬公司

根據出售協議，各方約定如下：

(i) 本公司同意將其於Magic Field及其附屬公司（「出售集團」）之全部股權以及若干應收貸款
180,000,000港元（人民幣145,000,000元）（「銷售貸款」）由出售集團轉讓予買方，總代價為現金1
港元；

(ii) 作為出售協議之先決條件之一部分，本公司將進行債務重組（「債務重組」），據此，山西恒創實
業有限公司須免除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結欠之貸款75,000,000港元（人民幣60,000,000元），以
及買方同意並接受本公司應付Molto Fortune Limited之負債200,000,000港元；

(iii) 出售集團將進行股權重組（「股權重組」），據此買方及恒泰於完成出售協議後10年內（「期限」）
將完成向本集團轉讓於內蒙古燎原煤業有限責任公司（「燎原」）之30%股權，代價為1,900,000
港元（人民幣1,500,000元）以及向本集團質押燎原擁有之煤炭開採權；

(iv) 於進行股權重組之後，恒泰將於期限之前購回本集團於燎原之30%股權，代價為125,000,000港
元（人民幣100,000,000元）；及

(v) 倘買方及恒泰於期限之前未能完成股權重組及質押燎原之煤炭開採權，買方或恒泰將於期限
後2個營業日內向本公司支付125,000,000港元（人民幣100,000,000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售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及出售集團已被出售，惟股權重組及
向本集團質押燎原之煤炭開採權於該日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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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集團於出售日期之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六日

附註 千港元

已出售之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9,913
預付土地租金 13,757
採礦權 280,383
於一間合資企業投資 9,16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670
存貨 6,558
貿易應收賬款 10,119
已抵押存款 3,5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07
貿易應付賬款 (12,3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612,252)
計息借貸 (1,630,199)
應付所得稅 (224,811)
非控股權益 100,022

 

(2,103,820)

以現金代價支付 –
 

現金代價超出已出售之淨資產 2,103,820
將換算儲備重新分類至出售出售集團之損益 226,903
就轉讓銷售貸款及債務重組以及撥回相關應計利息開支之收益 116,303
出售出售集團之專業費用 (1,247)

 

出售出售集團之收益 8 2,445,779
 

有關出售出售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流出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六日

千港元

現金代價 –
已出售現金及銀行結餘 (3,607)

 

有關出售出售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流出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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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5.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承租若干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租賃協定之年期為一至三年。該等租
約不包括或然租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到期之應付日後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397 3,035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00 88

  

7,397 3,123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根據出售協議收購於燎原之30%
股本權益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為1,900,000港元（附註13）。

17. 關聯方披露

除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詳述之交易及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外，期內，本集團並
無任何其他重大關連方披露（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

18.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結束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名原告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提起法律訴訟，要
求償還由本集團結欠之本金額為29,751,000港元（人民幣25,5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到期之
貸款，外加應計利息及罰金約14,300,000港元（人民幣12,257,000元）。直至本公告日期，法院尚未就
此作出判決。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內就
逾期利息及罰金計提足額撥備約21,861,000港元（人民幣18,737,000元）。

19. 比較金額

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與本年度的呈列及披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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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從事天然氣及石油勘探及鑽取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銀礦石開採及提供資產融資服務。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鑒於我們產品的價格及需求持
續低迷，本集團策略性推遲及削減在中國及美國的採礦及勘探活動。

能源投資

本集團目前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東部經營上游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勘探與生產」）項目。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租賃逾7,500英畝土地。根據由獨立技術專家發布之報告，於二
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證實、概略及可能（「3P」）之天然氣總儲量淨額合共約67,950,000,000立方英
尺，液化天然氣之總3P儲量合共約1,800,000桶，及石油之總3P儲量合共約776,000桶。目前兩口井
在生產中，在油價反彈後，可進一步鑽探最多78口井。

白銀開採業務

本集團透過於中國福建省的附屬公司－褔建磊鑫礦業有限公司經營兩個優質銀礦，即西部礦場
及東部礦場。西部礦場持有有效之採礦許可證，核准產能為100,000噸╱年（「噸╱年」），礦石加工
產能為300噸╱日之加工廠經已投產。根據JORC標準，西部礦場的控制及推斷礦產資源分別約為
870,000噸及1,710,000噸，其概略儲量約為820,000噸，平均白銀品位為211.4克╱噸。東部礦場為
一個先進開發項目，持有有效之勘探許可證。根據JORC標準，東部礦場的控制及推斷礦產資源分
別約為6,350,000噸及1,730,000噸，其概略儲量約為5,950,000噸，平均白銀品位為128.6克╱噸。於
本年度上半年，鑒於白銀價格仍然處於低於生產成本的較低水平，本集團策略性地推遲西部礦場
的生產計劃，並正在申請東部礦場的採礦許可證。因此，本集團白銀礦石的售價及銷量均錄得下
跌，以減少因白銀開採產生的虧損。然而，本集團正不時監察白銀價格趨勢，並將只會在白銀價
格上升趨勢已確立時恢復白銀開採的規劃生產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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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融資

為實現本集團業務多元化，本集團透過在中國成立的若干附屬公司經營資產融資業務，並向各種
客戶提供融資租賃及商業保理業務。

未來展望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本公司完成配售3,000,000,000股新股份，本集團財務狀況進一步改善。憑藉
充足的現金資源，本公司正在評估多個新投資項目，其中之一是環保石頭紙業務。本公司正在等
待商業夥伴提供若干關鍵技術測試結果，並正在制定商業計劃。假設本公司滿意對石頭紙業務的
評估，且能與商業夥伴協定所有主要商業條款，預期將於本年度第四季度前正式成立合營公司，
以進行石頭紙業務。

展望二零一六年餘下時間，本公司仍然對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並預計近期能源需求及貴金屬價
格將會回升。本公司將重新調整其生產及勘探計劃，以應對經濟環境變化並優化資產回報。

財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銷售成本及毛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6,3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5%。

期內來自銷售白銀礦石之收益約2,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300,000
港元）。白銀礦石之銷售量約為202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72噸），而期內白
銀礦石之平均售價約為每噸人民幣10,763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人民幣
13,0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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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而言，本集團（扣除所有權權益）已生產約2,636桶原油、約220,200,000
立方英尺天然氣及約7,604桶液化天然氣（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71桶原油、約
341,700,000立方英尺天然氣及約11,635桶液化天然氣）。期內石油、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之淨平均
售價分別為每桶34.44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桶52.73美元）、每百萬立方
英尺1.50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百萬立方英尺2.18美元）及每桶10.51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桶12.43美元），期內錄得總收益約3,7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60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亦自提供資產融資服務錄得收益約3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454,000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主要包括折舊與攤銷、薪金及生產相關之勞工成本、稅項、供應、公用事業及生產
相關之連帶開支。期內，白銀生產、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之銷售成本分別約為4,8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500,000港元）及3,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6,50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錄得毛虧約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00,000港元）。
白銀開採業務錄得毛虧率85%，而石油及天然氣勘探與生產則錄得毛利率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8,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300,000港
元），主要為向由本公司董事兼任董事的多家公司短期銷售鎳之貿易收入淨額8,0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收入及收益減少主要歸因於二零一五年出售可出售股本
投資之一次性收益約13,6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

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分別約為26,000港元及34,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
607,000港元及39,200,000港元。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行政及財務部門之員工成本，包括經營業務產
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折舊及其他連帶性行政開支。

融資成本

期內，融資成本約為2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000,000港元），主
要為白銀開採業務籌借貸款之利息及罰款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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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期內，所得稅（即遞延稅項）約為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項抵免
14,400,000港元）。期內，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中國及美國業務作
出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出售煤炭開採業務後，本期間並無就該業務確認收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300,000港元）、相關生產成本（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2,800,000港元）及出售收益。經計及出售收益2,445,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純利為2,372,200,000港元。

集資活動

本公司於期內已進行下列股本集資活動：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本公司訂立一份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為一名獨立第
三方）同意盡其所能按每股0.168港元之價格配售最多2,50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協議已獲獨
立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然而，鑒於隨後股市波動，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
日，本公司訂立補充協議修訂配售協議之條款，據此配售代理同意盡其所能按每股0.139港元之價
格配售最多3,00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15,500,000港元（相當於淨配售價
每股配售股份約0.138港元），其中75%將用於向將就石頭紙業務成立的合資企業注資，餘下25%將
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配售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完成。

本公司擬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完成的配售及上述配售所得款項約594,500,000港元按擬定用途用
於石頭紙業務及一般營運資金。於兩次配售之所得款項用作該用途（取決於合資協議的條款）前，
該所得款項將由本公司保留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上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七月
二十九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之通函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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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股本集資（如上文所述）為其日常營運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之比率）為5.11：
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6：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39,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3,3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錄得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約324,1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7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未償還之計息銀行貸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進行其持續經營業務交易。本集團並無安排任何遠期外匯合約
作對沖用途。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09（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2），資
本負債比率指負債總額（即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與資產總額之比率。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資本承擔、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於二零一五年根據有關出售煤炭開採業務的出售協議收購
內蒙古燎原煤業有限責任公司的30%股本權益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為
1,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用途受限制的定期存款約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港元）已按相關政府機關要求存放於一間銀行，作為開展採礦業務之抵押。除上述披露者
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資產抵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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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47名僱員。期內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7,4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400,000港元，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7,100,000港
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僱員（包括董事）個人之表現及經驗、業內普遍慣例及市場比率而
定。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及公積金供款等員工福利。因應本集團之整體表現，
本集團之僱員亦可獲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適當培訓計劃，以促進僱員個人發展及
進階。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以
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期內並無購股權已授出或獲行使。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未行使購
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期內，除下文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4.1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
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全體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三分一之董事須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將設有充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較守
則之規定寬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
規管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經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各董事均已確認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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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一六年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趙瑞強先生、鹿炳輝先生及李平先生組成。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代表董事會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宗浩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萬中先生、宗浩先生、徐柱良先生及Benjamin Clark Danielson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鹿炳輝先生、李平先生及劉生明先生。


